兰西县星火乡第二中学校本研修考核细则
一、 理论学习（20分）
1.自主学习（10分）

（1）教师要积极参加课改理论培训和学科理论培训学习，加强教育教学理论学习，接受先进教育理念，提高自身理论修养。按质量优劣分别得5分、4分、3分。

（2）教师每学期至少精读一本教育教学专著，书籍自己选定。每天必保30分钟的读书时间，并做好自己的读书笔记（建议要有摘录和感悟两部分）。每月写一篇读书心得。每位教师撰写一定字数的读书笔记，并在学期末结合教学工作实际撰写一篇质量较高的心得体会，不少于1500字。每学期写一篇教育教学论文，不少于1500字。按质量优劣分别得5分、4分、3分。

2.集中学习（10分）

教师要积极参加学校组织的全校集中学习活动，积极参加学校的教研活动，并做好交流发言。学校要做好记载。能积极参与得基本分7分。学习中能主动交流发言或担任主讲可在基础上奖励1—3分。各种业务学习研讨每无故缺席一次扣2分。

二、校本教研（50分）

1.教师在学校的安排与协调下，按学校的教研活动安排表及相关要求积极参加教研活动。每次参加且积极参与研讨，按成效分别记10分、8分、6分。数量每少或缺席一次扣2分，表现欠佳、不听学校的合理协调的，酌情扣3——5分。

2.承担或参与的课题研究，积极开展校本教研活动，有自己的研究课题和研究轨迹，在自己承担课题的研讨会上作专题发言，按优劣分别10分、8分、6分，没有，不得分。

3.积极参与赛教、研讨、评课活动，资料上交及时，合乎要求记10分。未上课，不记分，资料不全视情扣1——3分。

4 .教师每学期至少承担一次公开课、示范课或研讨课的任务，上课结束后将导学案、教后反思等及时交中心校。不参与上课者每次扣10分，不按时上交资料每次扣3分。

5.在校内作理论讲座、报告、或经验交流、典型发言记5分：在县级以上教研活动中作过典型发言的每人次加3、6、9分。

6.向同行学习，取长补短。教师要自觉参加各类听课，每周一节，每学期总计不能少于15节。（听课每少一节扣2分，发现弄虚作假写听课笔记者，扣5分。）

三、学习心得（10分）

1.要按时记好教师业务学习笔记学习心得和学校安排的教学随笔，每学期以各村小为单位至少交流一次，按交流情况记入教师考核。优秀记4分，良好记3分，及格记2分，没有不记分。

2.平时教学检查或社会家长反映有突出问题者扣5——10分。

四、科研成果（20分）

1.论文、作品等教学教研成果（上级教育业务部门和行政部门组织的评选或在正式刊物上发表的有关教育教学的作品，以证书为准）：获市级奖4分，省级6分，国家级8分。

2.承担重点课题取得重要研究成果的记5分。（2分、3分、5分）

3.教师个人获得的各项奖励（称号、荣誉等）校级记1分，县级记2分，市级记3分，省级记5分，国家级记7分。

说明：1.本考核每学期期末进行一次，考核纳入教师的年终考核。

2.教师任一单项考核为零分或严重影响学校考核者，将取消年终考核优秀和评优选先资格。

3.考核按实际得分记录，优秀等级的确定按上级分配的比例或指标，按分数从高到低确定。

